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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 

對醫療改革第二階段公眾諮詢報告之意見 

政府須就醫保計劃嚴格把關 

去年食物及環境衞生局副秘書長陳松青在推銷自願醫療保險計劃時列舉的 10 項特點，有幾項還是相當

值得肯定，特別是針對保險業界在醫療保險範疇的規管、劃一業界醫療保險條款和定義以及設立政府規

管醫療保險索償仲裁的機制等，這是整個自願醫保計劃的基石，既能避免私營醫療機構與保險業界的聯

手抬價，亦能為如何理順其他範圍的醫保條款和保險索賠問題提供參考。政府既為自願醫保的積極推動

者，就必須承擔「把關者」這個角色，責無旁貸。 

 

穩定醫療費用和保費 

雖然當局一再強調會推出所謂「套餐價」的標準保單，亦建議由法定機構決定每年保費及賠償額，但我

們擔心這些所謂「標準保單」保障範圍不足，以及出現各式各樣的「除外情況」，市民每每需要逐項附

加投保，最後仍需繳付高昂的保費，日後才能有足夠的醫療保障。 

另外，即使當局下決心規管保費標準，但一直沒有解釋如何穩定醫療服務收費以及防止醫療費用飆升。

一直以來，私營醫療服務費用驚人，對於小額投保甚至沒有醫療保險保障的市民，根本難以負擔，至於

基本能涵蓋私營醫療服務的保單，保費都非常昂貴。更甚是醫保推出後，難保私營醫療服務會乘機大幅

加價。若果當局不在此問題上下功夫，則恐怕不論如何設計保費「套餐」，亦難以包羅高昂的醫療支出。 

 

釐清關於僱主提供醫保與自願醫保計劃「轉移」問題 

現時全港有超過 186萬打工仔女享有僱主提供的醫療福利。關於計劃建議參與醫保計劃的投保人離職後

可自攜保單繼續供款，亦可隨意更換保險公司。此舉原意當然是好，但技術上如何「轉移」這些保單則

有待商榷。其中大部分僱主為僱員購買的多是團體保單，即按人頭計算保費，在一般受保年齡範圍內不

論年齡和身體狀況均採劃一收費，而且並非屬於累計供款的保單。這些團體保單上的醫療保障不盡相

同，涵蓋範圍則因不同計劃而定。僱員若轉工的話，是否需由團體保單改成個人保單？又或轉換新工作

時如何跟新公司的醫保銜接？遇到工作空窗期，這些醫保又該如何處置？我們更擔心的是，整個「轉移」

性質，會否變相減低僱主為僱員提供醫療福利的意慾？甚至意味著將整體僱主提供的醫療保障的僱主責

任完全脫鈎，完全轉嫁到僱員身上？ 

 

從目前的諮詢文件看來，整個計劃未有在僱主應扮演的角色有明確的著墨。實際上，自願醫保計劃作為

現時坊間醫保的一個互補，僱主提供的醫保在整個計劃中的責任與角色也必須正視和加強研究。 

 

據現時資料顯示，享有僱主醫療福利的員工中， 25-44歲的青壯年僱員佔 44.8%
1。這些青壯年僱員工作

流動機會較大，因此受「轉移」措施影響的機會亦較大。這批僱員恰恰是計劃最希望吸引的對象群，因

此問題極需要正視，亦應就有關問題，與各界包括勞工界充份討論。 

                                                 
1 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四十五號報告書，香港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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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家庭本位的醫保折扣優惠 

世界銀行於 2005 年改善了提出的退休保障方案時提出五條支柱的概念，其中第四支柱即非正式支援及

其他非財務支援。資料顯示，現時過百萬有入息的長者中，61.2%有子女給予生活費2，以上的數字還未

包括正在供養未滿 60 歲父母的打工仔女。這些生活費，也應包括醫療支出和保障的費用。政府應考慮

以家庭為本位的供款安排，，即任何人為父母購買醫保的均可得到額外的優惠甚至稅務減免，此舉除了

可減輕壓在子女身上的父母醫療開支壓力外，亦可鼓勵子女分擔長者的醫療成本，彰顯醫保的社會價值。 

 

切勿「削奪」市民使用公營醫療服務福利 

政府在宣傳醫保的過程中，往往令人有錯覺有買醫療保險的市民，就不該被納入公營醫療系統保障內，

只是保險失衡，才令這批市民選擇了公營醫療服務，因此加重了公營醫療的壓力。雖然我們同意鼓勵有

能力的市民多使用私營醫療服務，希望從而疏導使用公共醫療的人流，但我們從一開始希望當局不要偏

離原意，慢慢變成「市民投保後就不能亦不應該使用公營醫療服務」的局面或造成「沒有投保而繼續享

用公營服務的人是公營醫療系統的包袱」等輿情。 

 

充份評估以確保人力資源和配套配合發展 

從長遠角度來看，香港醫療系統不單止為應付本地市民需求，還要整體發展成醫療產業，服務使用者還

包括內地及外國人士，特別是私營醫院。如何吸納本地市民使用到私營服務當然重要，然而如何平衡本

地與外地病患服務，避免供不應求而出現「奇貨可居」情況，則需要從醫護人員數目、床位、醫療設施，

以至專科醫療人員、治療師、駐院社工以及其他配套設施進行充份的評估和考量和調節。 

 

加大對公營醫療資源投放 

在政府大推 500億推行自願醫保計劃的同時，對於公營醫療的投入開支，絕不能因此有所縮減，反之更

應加大投放資源以提昇服務質素，縮短公營醫療服務輪候時間，減少醫療失誤，發展優勢醫療服務等。

確保足夠的醫護人員編製亦是確保醫療質素的先決條件。有了充份的評估後，政府還必須從教育開始配

合，由各科專科醫護人員培育與發展，到在職培訓考核，以至解決醫護人員流失率高、工時過長等問題，

都亟待解決。 

另外發展具潛力的公營醫療系統的優勢醫療服務和技術，對公營醫療也極其重要。其一是使用公營醫療

服務的市民也有權享有高質素的醫療服務，這點無庸置疑；其二優勢醫療服務可輔以一些以經濟能力稍

高的市民為對象的醫療套餐，賺取的利潤亦可以補貼一些基層醫療，減輕政府壓力。更重要的是，公營

醫療系統除了作為基層市民的非財務支援保障外，亦應充當市場價格制衡的角色；公營醫療服務的強

化，可遏止私營醫療服務任意加價，以及整個醫療產業的競逐優化。如此整個醫療改革才能成功，也才

能確保不論是否參與醫保計劃的市民都得到可支付而高質素的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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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四十號報告書，香港政府統計處。 




